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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2民初1797号
杭州欧睿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朱惊雷：本院受理

原告孙照金诉被告杭州欧睿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朱惊
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0）浙0102民初1797号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4108号

胡玲玲、郎杰：本院受理浙江银海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诉被告胡玲玲、郎杰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0年12月30日下午14时30
分在基金小镇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1982号

叶继周、吴卫媛、毛碧游、吴礼花、叶继清、季小英：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裕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叶继周、
吴卫媛、毛碧游、吴礼花、叶继清、季小英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0年11月30日上午9
时30分在基金小镇人民法庭第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6134号

郑敏：本院受理原告李集泉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劳务工资，承担诉讼费。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0年12月17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
上泗人民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6367号

钱文忠：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6367号原告
金英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0年12月28日下午14:40在本院2736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6127号

陈熙超：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6127号原告
孙凯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0年12月28日下午14:30在本院2736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5952号

王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市分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月14日上午9:00在
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6193号

住呗房地产（杭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浦建
与你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月14日上午10:00在
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844号

杭州杰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白腾
陆诉被告杭州杰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8日上午9
时35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862号

姚伟芬：本院受理原告梅祯怡诉被告杭州阿里巴
巴广告有限公司、姚伟芬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8日下午14
时15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863号

吴志民：本院受理原告梅祯怡诉被告杭州阿里巴
巴广告有限公司、吴志民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8日上午9时
2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886号

雷岩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被告雷岩敏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9日上午
9时05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970号

周仁杰：本院受理原告张圆诉被告周仁杰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8日上午9
时05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973号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博莱仕服装厂：本院受理原告艾
斯利贝克戴维斯有限公司、娱乐壹英国有限公司诉被告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博莱仕服装厂、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
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1
年1月11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043号

深圳市创铭瑞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宜格化妆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深圳市创铭瑞贸易有限公司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8日上午9时
2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083号

义乌市众拓工艺品厂：本院受理原告艾斯利贝克
戴维斯有限公司、娱乐壹英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阿里
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义乌市众拓工艺品厂著作权权属、
侵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月11日
上午9时05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396号

杭州杰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潘健
平、苗淑华诉被告杭州杰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追加原告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定于2020
年12月1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734号

杭州昌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许友生：本院对原告
杭州白马湖生态创意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
昌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许友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沈一
伟独任审理，并于2021年1月15日9时05分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则
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262号

北京众联宜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杭州第一分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吴诗瑶与被告北京众联宜居房地产
经纪有限公司杭州第一分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108民初226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080号

临沂童蕾玩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艾斯利贝克
戴维斯有限公司、娱乐壹英国有限公司诉被告临沂童蕾
玩具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
侵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月11日下午14时
15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240号

天津市博爱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福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天津市博爱生物药业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9日上
午9时0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271号

王建宁：本院受理原告苏胜林诉被告王建宁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8日上午9时05
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828号

王庆峰：本院受理原告童建权诉被告王庆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8日上午9时05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835号

许敏慧：本院受理原告梅祯怡诉被告杭州阿里巴

巴广告有限公司、许敏慧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9日上午9时
2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843号

浙江一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佘上
东诉被告浙江一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8日上午9
时0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82民初2054号

吴登良、汪美姣：本院受理原告王秀根诉你们、秦朝宝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有关文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
告诉讼请求为：1、要求被告归还借款200000元，并支付自
2015年3月19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
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证据材料的期限为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定于2021年
1月12日9时在本院寿昌法庭2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182民初2055号

吴登良、汪美姣：本院受理原告王秀根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
诉讼请求为：1、要求被告归还借款100000元，并支付自
2015年2月15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
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证据材料的期限为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定于
2021年1月12日10时在本院寿昌法庭2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681民初14703号

劳宜才、符明：本院受理原告俞孟辉诉被告劳宜
才、符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定于2021年1月11日
9：00在本院第三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0）浙0681民初14706号

劳宜才、符明：本院受理原告楼霖诉被告劳宜才、
符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定于2021年1月11日9：00
在本院第三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8）浙0225破10号之二

本院于2018年12月20日裁定受理债务人象山积胜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根据查明事实，象
山积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具备破产原因，依法应宣告破
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07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0年9月29日裁定宣告债务人象山积胜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象山县人民法院

利欧聚合广告有限公司与常山县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利欧聚合广告有限公司与常山县国有资产投资运营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利欧聚合广告有限公司
已将依法享有的浙江绿也科技有限公司该户债权(包括主债
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常山县国有资产投资
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截至处置基准日2018年11月30日,该户债权本总额为49993360.64元(具体详细信息见附表),现以公告
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常山县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

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利欧聚合广告有限公司

常山县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0月10日

债务人

浙江绿也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人所在区域

衢州

本金

49,993,360.64

本息（暂计至 2018年11月 30日）

63,064,641.36

担保人

浙江九宝金属有限公司、仇礼宝、苏爱菊、姚志明、浙江绿也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永宝铜业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浙江Y11170141-17号)，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
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各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
日起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
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
起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0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0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666890615、0571-87836745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10月10日

债务人名称

宁波万沙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本金

17092110.73

欠息

5881142.54

担保人

保证人：宁海县菁龙机械制造厂、宁波庭榕机械有限公司、樊定良、胡菁龙、谢婉香 抵押人：宁波万沙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宁海县菁龙机械制造厂、胡菁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行、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杭州芝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行、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杭州芝延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行、中
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杭州芝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行、中信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特公告通知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
体或清算主体。

杭州芝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芝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行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芝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0年10月10日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海通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海通管桩构件有限公司

浙江海通钢棒有限公司

浙江创艺家居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20年5月31日，其后按司法文书及借款合同约定计算

本金

0

22,852,084.92

9,144,338.00

0

利息

3,141,789.54

11,485,073.87

5,562,131.68

9,515,157.54

抵押人、担保人

保证人：杭州中旺实业有限公司、钱伟军、蒋琪；抵押人：杭州海通管桩构件有限公司

保证人：钱伟军、蒋琪、浙江国裕隧道管片制造有限公司；抵押人：海通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钱伟军、蒋琪；抵押人：杭州海通管桩构件有限公司

保证人：杭州富阳科艺家私有限公司、董苏华、董松云

司法文书

（2016）浙0111民初字559号

（2016）浙0111民初字210号

（2016）浙0111民初字561号

（2016）浙0111民初字2012号

杭州必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的（2019）杭仲字第1438号申请人安徽省薛
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杭州必肯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已于2020年9月14日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19）杭仲裁字第1438
号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
起发生法律效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
本委领取裁决书（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
号锦绣大厦8楼，电话0571－88382507），逾
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宁波泽锦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费成好与你单位要求补发工资等劳动争
议案，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条例》第35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浙慈溪劳人仲案（2020）0830号劳动争
议案件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及有关证据材
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
送达。本委定于2020年11月30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委仲裁二庭（地址：慈溪市白沙路
街道北三环东路1999号慈溪市人力资源交
流中心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提前到本委
办理手续并准时到庭参加庭审。逾期不到
庭，本委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第 36 条作出缺席裁决。请在
开庭后 10 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 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0月10日

仲裁公告

嘉检民公[2020]05号
本院办理的李常、冯坚收购、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在本院起诉审查过程中，公益损
害人李常、冯坚对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没有异议，与
检察机关签订公益损害赔偿协议，李常自愿
一次性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27500元、冯坚

自愿一次性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 70000
元。现予以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

邮寄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中山西路107
号。

联系电话：0573-82717372。
特此公告。

嘉兴市人民检察院
2020年10月10日

公 告


